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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之立法目的而為整體之解釋。按一般公務人員之退休，依八十二

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前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一次退休

金，係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又八十

四年七月一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之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七條規

定，政務官之撫卹亦係準用公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顯見政務官退職

酬勞金及撫卹金計算之標準，與舊制之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

卹法規定之退休金、撫卹金計算標準自應相稱。參照前開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

給與」，可知公務人員退休法規上所稱之月俸額與本俸有別，月俸額除

本俸或月俸外，尚包括其他現金給與在內。是以計算政務官退職酬勞金

基準之「月俸額」，除月俸外亦應包括「其他現金給與」部分。惟其他

現金給與之退職酬勞金應發給數額，應依退職時法律所訂計算標準為

之，併此敘明。

釋字第四四八號解釋（87.2.27.）

【解釋文】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

公務員之懲戒，憲法第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可知民事與行政訴訟之審判

有別。又依憲法第十六條人民固有訴訟之權，惟訴訟應由如何之法院受

理及進行，應由法律定之，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九七號解釋在案。我國關

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

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由行政法

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行政機關代表國

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

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對之爭執，

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及

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判例，均旨在說明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

租公有財產所發生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符合現行法律劃分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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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權之規定，無損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

公務員之懲戒，憲法第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可知民事與行政訴訟之審判

有別。又依憲法第十六條人民固有訴訟之權，惟訴訟應由如何之法院受

理及進行，應由法律定之，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九七號解釋在案。我國關

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

度，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分由不同性質之行政法院及普通法院審理。關

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

則由普通法院審判，各有所司，不容混淆。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

租公有財產，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對之爭執，自應循民事

訴訟程序解決。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謂：「行政機關

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

租用抑或主張應由其優先承購，均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

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又同院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判例謂：

「查行政官署依臺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將公地放租與人民，雖係

基於公法為國家處理公務，但其與人民間就該公有土地所發生之租賃

關係，仍屬私法上之契約關係，如被告官署因查明原告未自任耕作，經

以通知撤銷原告承租權，解除原租賃契約，即係基於私法關係以出租人

之地位向原告所為之意思表示，並非基於公法關係以官署地位向原告

所為之行政處分，不得循行政爭訟程序以求救濟」，均旨在說明行政機

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所發生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符

合現行法律劃分審判權之規定，無損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與憲法並

無牴觸。

釋字第四四九號解釋（87.3.13.）

【解釋文】




